附件2
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办理流程图










对选择告知承诺制方式的，受理人员核查其信用记录。





受理人员对申请人进行一次性告知。





符合告知承诺制条件的，申请人当场签订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，并提交承诺内容以外的办件资料。





对不选择告知承诺制方式的，或不符合告知承诺制条件的申请人，按一般程序办理。





受理人员审查资料、核查申请人承诺内容。





事中核查为虚假承诺的，立即中止审批程序。





事后核查为虚假承诺的，依法撤销行政许可，应制作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核查结果告知书》送达申请人，并纳入失信惩戒管理。








